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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1614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6 年 09 月 1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勞工保險條例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96年度判字第01614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乙○○

被 上訴 人　 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因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5年1

月1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1016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以普鉅工程企業有限公司為投保單位，加入勞工

    保險為被保險人。上訴人前因右上肢陳舊性尺神經損傷併鷹

    爪手致殘，檢據向被上訴人申請殘廢給付，經被上訴人按勞

    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101項第8殘廢等級及第90項第11殘

    廢等級合併升等後，依第7殘廢等級（440日）核付職災殘廢

    給付660日在案。嗣上訴人因多發性週邊神經病變致殘，再

    次申請普通傷病殘廢給付，經被上訴人審查，以上訴人殘廢

    程度符合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6項第2殘廢等級、第

    101項第8殘廢等級及第90項第11殘廢等級，原應按第1殘廢

    等級發給1,200日殘廢給付，惟因上訴人此次殘廢部位與上

    次申請殘廢部位重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第9款規定，

    應扣除前已請領第7殘廢等級440日殘廢給付，乃以民國（下

    同）93年5月11日第000000000000號核定通知書（下稱原處

    分）核定發給760日殘廢給付。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

    訴訟，遭原審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在原審起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前後二次成殘分屬上肢

    障礙系列及精神障礙系列，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

    會）88年8月19日台88勞保二字第0034905號函、87年9月24

    日台87勞保二字第040753號函，非屬同一部位，亦非同一病

    因所致，是被上訴人不得扣除已領440日給付標準之殘廢給

    付。為此，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審議決定及原處分暨被上訴

    人應作成核付上訴人殘廢給付新臺幣（下同）61萬6,000元

    之行政處分等語。

三、被上訴人則以：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第9款已明定「被保險

    人之身體原已局部殘廢再因傷害或疾病致身體之同一部位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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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程度加重，同時其不同部位又成殘廢者，一律依殘廢給付

    標準表，按第1款至第6款規定所核定殘廢給付日數，發給殘

    廢給付。但原已局部殘廢部分，依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所核

    定之給付日數，應予扣除。」而本件上訴人前後兩次成殘部

    位相同，是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之核定無誤；況參酌原審

    法院91年訴字第4477號判決意旨，亦足證上訴人之主張不可

    採信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一）兩造已

    陳明就上訴人本件申請係因不同事故、不同部位受傷一節並

    未爭執，故此部分原審法院即不再予審究。（二）勞工保險

    條例第55條規定，係被上訴人於審核被保險人先後多次因傷

    病致殘或1次傷病致多項殘廢者，其申請殘廢給付時，應如

    何核給給付之依據。而被保險人申請殘廢給付時，無論是先

    後多次因同一或不同傷病致殘申請殘廢給付或1次傷病致多

    項成殘申請殘廢給付者，均是以被保險人最終之殘廢狀態作

    為認定之基準。從而，被上訴人於審核殘廢給付時，如被保

    險人身體已遺存兩個項目以上之障害者，被上訴人即應按其

    情形，依該條第3款至第5款規定核給其應得之給付。又觀諸

    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第3款至第5款但書規定意旨，可知被保

    險人無論殘廢狀態如何，其所得請領殘廢給付之最高等級為

    第1等級。又基於「同一事故不再重複給與」之原則，對於

    被保險人已領取殘廢給付之部位，在最終認定其殘廢狀態時

    ，即不應再為重覆之評價，故而有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第8

    款及第9款規定之設計。另殘廢給付之目的，在於填補被保

    險人因殘障導致勞動能力減損所生之收入損失，自應以被保

    險人整體勞動能力為評估對象，並以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

    ，調整應給付之殘廢給付金額，以符合社會保險填補損失之

    基本法理及殘廢給付之立法目的。準此，勞工保險條例第55

    條第8款、第9款業規定原已局部殘廢部分，依殘廢給付標準

    表規定所核定之給付日數，應予扣除；而同條第9款所稱「

    同時」，自應指被保險人於申請殘廢給付之際，身體遺存有

    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任何兩項目以上之障害存在即屬之，尚

    無須為同一病症或同一事故造成之身體障害情況方可適用前

    開規定，始符合殘廢給付之立法目的。是勞委會87年9月24

    日台87勞保二字第040753號函顯與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規定

    意旨有違，該函既與法律規定意旨不合，被上訴人未予適用

    自無不合，上訴人據以援引並主張其此次申請殘廢給付不符

    合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第9款之規定云云，並非可採。從而

    ，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審議審定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

    無不合，而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之判決。

五、上訴人上訴意旨復以：勞工保險係以發生保險事故為保險給

    付之前提要件，不同之保險事故即應給與不同之保險給付，

    是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殘廢，再因不同事故致身體不同

    部位殘廢，自應就其新殘部分核定殘廢給付，不得扣除原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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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廢給付；又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第3款至第5款之適用，其

    必要條件為「同時」，然上訴人前後兩次成殘，發生之時間

    、殘廢部位均不相同，此與上開規定之要件有異，況原審判

    決所持「同時」之見解，與本院93年度判字第421號判決有

    悖，然原審未查，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又勞委會87年9

    月24日台87勞保二字第040753號函性質上屬行政規則，該行

    政規則並未牴觸憲法、法律或剝奪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且已

    有效下達，是已有拘束下級機關之效力，然原審未查竟援引

    被上訴人在答辯理由稱該行政規則違反法律，嚴重違反行政

    程序法第161條。為此，訴請廢棄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暨被上訴人應作成核付上訴人殘廢給付61萬6,000元

    之行政處分等語。

六、本院查：

（一）按「殘廢給付依左列規定，審核辦理之：一、被保險人身

      體遺存障害，適合被保險人標準表之任何一項目時，按各

      該項目之殘廢等級給與之。二、被保險人身體遺存障害，

      同時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之任何兩項目以上時，除依第3

      款至第6款規定辦理外，按其最高殘廢等級給與之。三、

      被保險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之第

      14等級至第1等級間任何兩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

      級再升1等級給與之。但最高等級為第1等級時，按第1等

      級給與之。四、被保險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適合殘廢給

      付標準表之第8等級至第1等級間任何兩項目以上時，按其

      最高殘廢等級再升兩等級給與之。但最高等級為第2等級

      以上時，按第1等級給與之。五、被保險人身體遺存障害

      ，同時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之第5等級至第1等級間任何兩

      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殘廢等級再升3等級給與之。但最

      高等級為第3等級以上時，按第1等級給與之。六、被保險

      人身體遺存障害，不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之各項目時

      ，得衡量其殘廢程度，比照同表所定之身體障害狀態，定

      其殘廢等級。七、依第3款至第6款規定所核定之殘廢給付

      ，超過各該等級殘廢分別計算後之合計額時，應按其合計

      額給與之。八、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殘廢，再因傷害

      或疾病致身體之同一部位殘廢程度加重者，一律依照殘廢

      給付標準表規定，按其加重後殘廢給付日數，發給殘廢給

      付。但原已局部殘廢部分，依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所核定

      之給付日數，應予扣除。九、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殘

      廢，再因傷害或疾病致身體之同一部位殘廢程度加重，同

      時其不同部位又成殘廢者，一律依殘廢給付標準表，按第

      1款至第6款規定所核定之殘廢給付日數，發給殘廢給付。

      但原已局部殘廢部分，依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所核定之給

      付日數，應予扣除。十、第8款及第9款規定之被保險人身

      體殘廢程度加重之原因，係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所致者

      ，按各該款之規定所核定之殘廢給付日數，增給百分之五

第 3 頁



      十。」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定有明文。查勞工保險係國家

      為實現憲法保護勞工、實施社會保險等基本國策所建立之

      社會福利制度，旨在保障勞工生活安定；而勞工保險給付

      中之殘廢給付即是在保障被保險人（勞工）因普通傷害或

      疾病或因職業傷害或職業病成殘後生活所需，而給予之補

      助。且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3條第1項：「被保險人因普通

      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

      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

      醫院診斷為永久殘廢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同表

      規定之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一次請領殘廢補助費，殘廢

      給付標準表如附表二。」之規定，可知僅須身體遺存適合

      殘廢等級標準表規定項目之障害，且其經診斷為永久殘廢

      者，即得就該障害為殘廢給付之申請，並無事故（傷病）

      次數、申請次數或障害項目個數之限制；再佐以勞工保險

      殘廢給付標準表係按身體障害狀態為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

      之內容；足知，關於勞工保險之殘廢給付，因依勞工保險

      條例第22條規定，就同一事故雖有不得重複請領之限制，

      但並無每一被保險人得申請之事故（傷病）次數、給付次

      數，或每一被保險人終其保險期間所得申請殘廢給付總額

      之限制。上述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規定即是本於上述勞工

      保險條例之立法意旨，並基於整體財政及福利政策之考量

      ，於其中第1款明文為被保險人身體遺存任何一項障害，

      應按各該殘廢等級給與之原則性規定；並於第2款至第5款

      就「同時」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之任何兩項目以上時，應

      按其最高等級再升等級給與；及於第8、9款就原已局部殘

      廢，再因傷害或疾病致身體之同一部位殘廢程度加重等情

      況，按加重後殘廢給付日數給與之，並扣除原核定給付日

      數之特別規範。又本條既是為訂立給付標準之規範，立法

      者實無藉該條第2、3、4、5、9款所稱「同時」係指「於

      被保險人申請殘廢給付之際，身體遺存有適合殘廢給付標

      準表任何兩項目以上障害，『且包含已經審定成殘之障害

      』」，以實質發生限制保險期間關於殘廢給付最高給付總

      額之目的；否則其僅須於法條中為殘廢給付有保險期間最

      高給付總額之明文，或於本條之本文增列「曾依殘廢給付

      標準表規定所核定之給付日數，應予扣除」之規定，即可

      達其目的，而無庸再為本條第8款及第9款之規定。是本條

      第9款之適用，當是指原已局部殘廢者，於再申請殘廢給

      付之際，除再發生同一部位殘廢程度加重之情形外，並同

      時尚有不同部位成殘之情況；蓋於此等情況，應再為之殘

      廢給付日數，依同條第2款至第5款規定，係與原已給付之

      同一部位之殘廢程度加重部分不可分，是亦為應扣除原已

      局部殘廢部分核定之給付日數之規定。故而，被保險人之

      身體原已經審定局部殘廢者，若再因不同事故（傷病）僅

      導致不同部位之殘廢，而無同時有已審定成殘同一部位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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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程度加重情事者，因非屬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第9款規

      範範圍，是關於其殘廢給付日數，即應依其情形分別適用

      同條第1款至第7款規定，而不得依同條第9款為局部殘廢

      部分已核定殘廢給付日數之扣除。

（二）經查：上訴人本件申請係於已經被上訴人審定局部成殘後

      ，又再為本件殘廢給付申請一節，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

      並原審判決係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所不爭執之「上訴人本件

      申請係因不同事故、不同部位受傷」之事實，援引勞工保

      險條例第55條第9款規定，維持被上訴人所為應扣除上訴

      人前因局部成殘已核定之殘廢給付日數之處分，固非無見

      。然依原審所認定，上訴人此次再為殘廢給付之申請，既

      因不同事故，且導致殘廢部位亦與前已經局部審定成殘部

      位係屬不同部位，則依上開本院關於勞工保險條例第55條

      第9款規定之見解，上訴人本件情形，核非屬該款規範範

      圍，故原審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即有適用法

      規不當之違法。況勞委會本於其為勞工保險中央主管機關

      之地位，曾先後以88年8月19日（88）台勞保二字第00349

      05號函釋示：「按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79條規定，本

      條例第55條第8款、第9款所稱同一部位，指與身體障害系

      列『部位』同一者。如依案內所敘被保險人因不同事故於

      不同時間分別審定右手食指及右手拇指成殘，係屬不同部

      位殘廢，則應就不同部位之殘廢核給殘廢給付；惟如被保

      險人先因右手指殘缺，再因另一事故導致右手上肢腕關節

      以上殘缺者，因腕關節以上殘缺含括食指部分之殘廢，則

      屬同一部位殘廢，應扣除前右手指殘缺部分之殘廢給付。

      」及88年11月10日（88）台勞保二字第0049685號函釋示

      ：「查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殘廢，再因同一事故（傷

      病）致身體之不同部位殘廢者，其再申領給付時應予扣除

      原領殘廢給付，其因不同事故(傷病)致不同部位殘廢者，

      應就新殘部分核定殘廢給付，不得扣除。另被保險人因不

      同事故(傷病)致不同部位殘廢，分別請領殘廢給付者，沒

      有先後合計給付上限之限制。致被保險人是否因同一事故

      (傷病)造成不同部位殘廢，應由勞工保險局就個案事實認

      定。」等語在案；是就此有利於本件上訴人之釋示，本於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被上訴人應予適用，則原審判決未審

      究不適用上述函釋是否有違反平等原則之違法，即率將原

      處分予以維持，亦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原審判決既有上開所述之違法，並其違法又於判決結論有

      影響，故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惟因依行政訴訟

      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而關於上訴人本次申請與前已成

      殘審定部分是否屬同一部位，原審判決係因被上訴人於原

      審訴訟代理人對之不爭執，故未再依職權予以審究一節，

      固經原審判決敘明在案；惟本件被上訴人係因認上訴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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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再為殘廢給付之申請，其殘廢項目經被上訴人審查結果

      係與前次審定成殘者屬同一部位，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5

      條第9款規定扣除前已核定之殘廢給付日數，且經審議審

      定及訴願決定為相同之認定；故上訴人本次申請殘廢給付

      是否屬「同一部位」，自有再由原審法院依職權予以調查

      審認之必要，是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故將原審判決廢棄

      ，發回原審法院再為調查後，另為適法之裁判。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

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年　　9　　 月　　13　　日

                  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高　啟　燦

                              法  官  黃　璽　君

                              法  官　廖　宏　明

                              法  官　楊　惠　欽

                              法  官　林　樹　埔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6　　年　　9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　雅　琴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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